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５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已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分红派息、转增股本

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分红派息、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人民币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５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

二、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３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１５

卢柏强
２ ０８＊＊＊＊＊５３１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２８

深圳市好来实业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５２５

东莞市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５０４

东莞市聚富有限公司
６ ００＊＊＊＊＊１４１

卢翠冬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５

，

４２５

，

４７１ ２９．５６％ ３９

，

２５５

，

２８３ １０４

，

６８０

，

７５４ ２９．５６％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２

、

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

，

２９６

，

２７１ ６．９１％ ９

，

１７７

，

７６３ ２４

，

４７４

，

０３４ ６．９１％

３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４

、

高管锁定股
４９

，

１２９

，

２００ ２２．２０％ ２９

，

４７７

，

５２０ ７８

，

６０６

，

７２０ ２２．２０％

５

、

其它
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５

，

８７４

，

５２９ ７０．４４％ ９３

，

５２４

，

７１７ ２４９

，

３９９

，

２４６ ７０．４４％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２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３５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调整相关参数

１

、本次实施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３５４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１

元。

２

、公司已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

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分别进行调整，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２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１１３

号

３

、咨询联系人：刘牧宇 龚文静

４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７７５８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６９７７１５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５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总额不超过

５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１０３

号）， 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５

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的《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诺普信

ＣＰ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８１２６４

）已

按照相关程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完毕，发行规模为

２

亿元人民币，由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主承销，期限为

３６６

天，发行价格面值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发行利率

５．９０％

。

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目前已全部到位，具体发行情况可详见中国债券网和中国货币网。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００００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７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３３

李卫国
２ ００＊＊＊＊＊３０３

许利民
３ ００＊＊＊＊＊３００

钟佳富
４ ０１＊＊＊＊＊５２６

李兴国
５ ０１＊＊＊＊＊６０３

向锦明
６ ００＊＊＊＊＊４５２

刘泽军
７ ００＊＊＊＊＊７６１

何绍军
８ ０１＊＊＊＊＊２３９

凌锦明
９ ０１＊＊＊＊＊７５１

刘斌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转增前 本次转增
（

股
）

本次转增后
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３

，

３２８

，

８３６ ６０．１６％ １０３

，

３２８

，

８３６ ２０６

，

６５７

，

６７２ ６０．１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８％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８％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６

，

０３６

，

３２６ ４４．２７％ ７６

，

０３６

，

３２６ １５２

，

０７２

，

６５２ ４４．２７％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３．７７％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３．７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９

，

５５６

，

３２６ ４０．５０％ ６９

，

５５６

，

３２６ １３９

，

１１２

，

６５２ ４０．５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０

，

２９２

，

５１０ １１．８１％ ２０

，

２９２

，

５１０ ４０

，

５８５

，

０２０ １１．８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４３１

，

１６４ ３９．８４％ ６８

，

４３１

，

１６４ １３６

，

８６２

，

３２８ ３９．８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

，

４３１

，

１６４ ３９．８４％ ６８

，

４３１

，

１６４ １３６

，

８６２

，

３２８ ３９．８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７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３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３４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北路康家园小区

４

号楼

咨询联系人： 张洪涛 杨艳

咨询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７６２６２９

传真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７６２６２９

九、备查文件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六月四日

股票代码：

000962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2011-042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上午

9

：

00

在宁夏石嘴

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创

奇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

3

人， 代表股份

162,928,82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年产

12000

吨太阳能硅片用高强切割线项目议案》

赞成票

162,928,828

股，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赞成票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兴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刘庆国、闫海滨

3.

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兴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北区朗

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陈亚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４６％

。 公司董事及候选董事、监事及候选监事、已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广东新东方事务所陈庆新律师、吴艳芬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该项议案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形成的决议为特别决议，符合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陈亚妹女士、乔昕先生、宋东红先生、陈熙亚先生、吕昌荣先生、李汉国

先生、唐忠诚先生、胡宜女士、陶向南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其中李汉国先生、唐忠诚先生、胡宜女士、

陶向南先生为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２．１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

）关于选举陈亚妹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乔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宋东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陈熙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５

）关于选举吕昌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２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

）关于选举李汉国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唐忠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３

）关于选举胡宜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４

）关于选举陶向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３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陈晓燕女士、苏静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与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丽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关于选举陈晓燕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

２

）关于选举苏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４

、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无锡实益达电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１６

，

８３３

，

５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陈庆新律师、吴艳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新东方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

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投

票表决，选举王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二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

王丽女士，

１９８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职于深圳市实益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现任行政部副经理。

王丽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监事职务的

情形。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与会董事一致推举董事陈亚妹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

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胡宜女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唐忠诚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陈亚妹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战略委员会：陶向南先生（独立董事）、胡宜女士（独立董事）、陈亚妹女士、乔昕先生、宋东红先生，其

中陶向南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胡宜女士（独立董事）、陶向南先生（独立董事）、陈亚妹女士，其中胡宜女士为主任委员

（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李汉国先生（独立董事）、唐忠诚先生（独立董事）、陈熙亚先生，其中李汉国先生为主任

委员（召集人）。

薪酬委员会：唐忠诚先生（独立董事）、李汉国先生（独立董事）、乔昕先生，其中唐忠诚先生为主任委

员（召集人）。

３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亚妹女士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聘任乔昕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４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总经理乔昕先生提名，并经第三届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聘任宋东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吕培荣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１

）聘任宋东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

２

）聘任吕培荣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５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亚妹女士提名，并经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决定聘任吕培荣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吕培荣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邮箱：

ｄｍｂ＠ｓｚ－ｓｅａｓｔａｒ．ｃｏｍ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６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６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决定聘任罗伟忠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

之日止。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陈亚妹提名，决定聘任李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李辉先生的联系方式：

电话（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６７２８７８

邮箱：

ｍａｒｋｌｉ＠ｓｚ－ｓｅａｓｔａｒ．ｃｏｍ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工业城宝龙六路实益达科技园

邮编：

５１８１１６

８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７２０

万元收购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大光电”）

２０％

股权，同意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５３０

万元向其单方认购新增加的

３４０

万元注册资本，增资后公司持

有其

４３．８６％

的股权。

本次增资控股汇大光电，主要基于双方在资金、管理、技术及市场等方面存在优势互补关系。 根据公

司深入考察和分析，认为汇大光电在

ＬＥＤ

领域积聚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行业经验，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

能力，同时拥有专业高效的管理团队；该行业作为未来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市场

前景广阔。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加快公司在国内

ＬＥＤ

产业领域的布局， 实现公司

ＬＥＤ

产品纵深化及多元

化，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关于收购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的《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

表决结果：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陈亚妹女士，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９８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深圳市

实益达实业有限公司，历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深圳市恒顺昌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深圳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陈亚妹女士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与乔昕先生为夫妻关系，与陈熙亚先生为兄妹关系，其本人直接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７３．６２８

万股， 并分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本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

股权。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乔昕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１９９８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深圳市实

益达实业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深圳

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百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乔昕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与陈亚妹女士为夫妻关系，其本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３４

万股，

并分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恒顺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本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冠德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宋东红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现代电子深圳实业有

限公司、深圳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宋东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６．９

万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吕昌荣先生，

１９７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精电电子有限公司、博

威电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加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实益达电

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昌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６．３

万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陈熙亚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监

事、董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工务部经理。

陈熙亚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亚妹女士为兄妹关系，其个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持有本公司主

要股东深圳市冠德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股权。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李汉国先生，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江西财经学院经济学学士、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硕士、注册会计师。曾任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副主任、江西财经学院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教授、会

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西瑞奇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总裁；闽发证券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江西财

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汉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胡宜女士，

１９７０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法学士、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深圳

市注册执业律师。曾任职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现任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派

驻深圳办公室合伙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胡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唐忠诚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南开大学经济

学硕士、拥有加拿大约克大学

ＭＢＡ

项目合格证书、高级会计师。曾任职于中国电子进出口珠海公司、光大

证券有限公司，东莞中小企业促进会，现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资本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君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唐忠诚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陶向南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 历任江南大

学商学院副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兼职副教授、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陶向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吕培荣先生，

１９８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本公司财务部主管、副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董事等职务，现任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

吕培荣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宜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情形。

罗伟忠先生，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历任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审计专员、

ＴＣＬ

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经理、

ＴＣＬ

通

讯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审计经理、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审计经理，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罗伟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担任审计部经理的资

格和能力。

李辉先生，

１９８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本公司法律事务专员，

２００９

年

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最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资

格和能力。

股票简称：实益达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并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交易事项概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深圳市汇大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大光电”或“标的公司”）股东王诗畅、潘东平签订《关于深圳市汇大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７２０

万元收购汇

大光电

２０％

的股权，其中王诗畅出让其持有的汇大光电

１０％

股权，潘东平出让其持有的汇大光电

１０％

股

权。 股权转让完毕后，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５３０

万元的价款向汇大光电单方认购新增加的

３４０

万元

注册资本，其中人民币

３４０

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其余全部进入资本公积，汇大光电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１１４０

万元。 本次收购并增资后，公司将持有汇大光电

４３．８６％

股权。 汇大光电作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

、王诗畅及潘东平同意放弃对汇大光电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

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详见第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公

告）

４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均为自然人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王诗畅，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９００６２８ХХХХ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桥城光华街

２１

栋

３０５

，持

有汇大光电

５０％

股权；

潘东平，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４１２２６ХХХХ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１０７６

号翠拥华庭翠华

阁

３０Ｂ

，持有汇大光电

５０％

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且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王诗畅、潘东平所拥有的汇大光电

２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

２０％

的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及限制转让的情形，不涉及任何诉讼、仲裁或司法执行程序，

也不存在其他任何第三者对拟转让的股权主张权利的情形，资产权属清晰。

２

、标的公司概况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塘头第三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

注册类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诗畅

经营范围：

ＬＥＤ

发光二极管的生产及

ＬＥＤ

应用产品的销售 （深宝环批 ［

２０１０

］

６０４４５６

号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

股东情况：王诗畅持有

５０％

股权、潘东平持有

５０％

股权。

（

２

）汇大光电最近一年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主要财务指标如下（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１

，

３５５

，

３１７．６５ １６

，

７９０

，

９５３．５０

负债总额
９

，

００２

，

４３２．８１ ９

，

８４１

，

９８９．４４

净资产
１２

，

３５２

，

８８４．８４ ６

，

９４８

，

９６４．０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７

，

０５６

，

１６９．３１ １５

，

８０４

，

２６４．７０

营业利润
４５７

，

５５１．７１ ２

，

３８６

，

６４４．６０

净利润
４０３

，

９２０．７９ ２

，

１２５

，

６７８．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１９６

，

４０７．０４ ２

，

７６１

，

０８４．１９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对汇大光电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２６６３

］号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

①

王诗畅，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９００６２８ХХХХ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桥城光华街

２１

栋

３０５

。

②

潘东平，身份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６４１２２６ХХХХ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

１０７６

号翠拥华庭

翠华阁

３０Ｂ

。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２

）转让的股份和价格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汇大光电在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经协商一致，公司拟以人民币

３６０

万元受让王诗畅所持有汇大光电

１０％

股权， 以人民币

３６０

万元受让潘东平所持有汇大光电

１０％

股权转

让。

（

３

）支付方式

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３０％

（即

１０８

万元）作为首期款；协议生效

及所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６０％

（即

２１６

万元）；自本次股

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满

３

个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若汇大光电原股东未违反协议项下的任何约

定、陈述、承诺及保证的，公司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１０％

（即

３６

万元）。

（

４

）合同生效条件：自签署日起成立，于乙方（受让方）取得与受让标的的股权有关的所有必须的同

意、授权、许可及批准文件之日起（以时间在后者为先）生效。

（

５

）后续交易安排

第一次增资：本次股权转让之后，公司拟对汇大光电实施单方增资人民币

１

，

５３０

万元，其中

３４０

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其他

１

，

１９０

万元计入目标公司资本公积。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汇大光电注册资本

变更为

１

，

１４０

万元，公司持有汇大光电

４３．８６％

的股权。

第一次增资完成后，汇大光电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４３．８６％

王诗畅
３２０ ２８．０７％

潘东平
３２０ ２８．０７％

合计
１

，

１４０ １００％

第二次股权转让：甲方同意并确认前述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甲方分别

将其持有的汇大光电股权的

５０％

转让给乙方。

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的汇大光电每一元出资额对应的股权价格不超过受让股权时汇大光电上一季度

经审计的每一元出资额对应的净资产的

２．５

倍， 但汇大光电上一季度每一元出资额对应的净资产的

２．５

倍大于

７

元的，第二次股权转让价格不超过

７

元。

第二次增资：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前述的第二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要求

向汇大光电增资（第二次增资），增资价格为第二次股权转让所确定的价格。 第二次增资完成后甲方所持

汇大光电股权比例将分别不少于

１０％

。

涉及前述第二次股权转让及第二次增资事项的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

的决策程序。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通过收购汇大光电部分股权及增资，最终实现持有汇大光电

４３．８６％

的股权，主要基于双方

在资金、管理、技术及市场等方面存在优势互补关系。 根据公司深入考察和分析，认为汇大光电在

ＬＥＤ

领

域积聚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行业经验，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同时拥有专业高效的管理团队；该行业

作为未来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市场前景广阔。 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加快公司在国

内

ＬＥＤ

产业领域的布局，实现公司

ＬＥＤ

产品纵深化及多元化，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对公司未来业务

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深圳市汇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３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２６６３

］号）。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北区朗山路同方信息港

Ａ

座

１１

楼

Ａ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与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王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

实际出席监事

３

人，所有监事均亲自参加现场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王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之

日止。

王丽女士简历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关

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

表决结果：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

2011

年
6

月
4

日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1-29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

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因本公司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

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股票名称由

"ST

钛白

"

变为

"*ST

钛白

"

：

1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2

、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

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4

月

23

日公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虽然

2010

年年度报告已经

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

目前暂时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董事会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现将采取的措施及有

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情况

1

、

2011

年

1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拟委

托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由山东东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佳集团

"

）对本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 委托管理期限为：

2010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此期间内，东佳集团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实施托管经营的详细情况

详见公司

2011-04

号公告。

2

、

201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委托山东东

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与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托管协议〉的议案》（详见

2011-10

号公告）。

二、生产经营情况

（一） 公司的两条生产线运行正常，流动资金和原材料供应基本正常。 今年以来，公司主要原材料价

格上涨较快，受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产品需求增加共同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较上年度有较大幅度

提高。 公司一季度报告预计上半年亏损

1000-1500

万元，根据目前的业绩情况，仍在预计的范围之内。 如

果公司业绩出现大幅变动，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东佳集团托管以来，充分依托本公司现有管理中层管理团队与职工，通过管理与制度优化改善

经营，目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在保证了上市公司生产、管理、财务和销售的独立运营的前提下，通过公平、

合法的途径努力改善公司现有的经营状况。

三、风险提示

1

、因公司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2

、由于可能导致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判

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09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2009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

本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084.90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虽然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

消除，但目前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基于上述原因，本公司目前暂时不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3

、

2011

年

4

月

22

日， 公司的债权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向嘉峪关市人

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同时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向本公司发出通知书。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接到法院的受理

通知书，法院是否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法院受理申请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

、

13.2.6

、

13.2.7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会在法院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发布后

复牌之日起的

20

个交易日后停牌（详见

2011-25

号公告）。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本次重整不成功，本公司将被宣告破产。 因

此，本公司存在因重整不成功而被宣告破产从而退市的风险。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3.1

第十二款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

、根据公司于山东东家集团签订的《托管协议》的约定，如果东佳集团参与本公司的后续重组，则本

公司无需支付托管费。截至目前，公司与东佳集团就重大资产重组没有形成任何意向或协议。目前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尚未有任何迹象，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何时启动、与谁进行重组、是否能够启动以及东

佳集团是否参与后期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6

、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债权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向嘉峪关市人民

法院提出重整申请的进展情况，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3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名称及住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天胜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

日经西安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核准，完成了工商变更事宜，并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事项如下：

1

、名称变更：由

"

西安天胜电子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华天科技（西安）有限公司

"

；

2

、住所变更：由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六路西段

"

变更为

"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五路

105

号

"

。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42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2

日收到职工监事王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公司职工监事等一切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王福先生辞职不会

导致本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工作。 王福先生辞职后，将不在

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王福先生在本公司及监事任期内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四日


